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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宁政土批字(2020] 62号

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彭阳县
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

·-·⋯-·-·-⋯

·，·你县《关于彭阳县2020 年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请示》

;，;(彭政发(2020) 23 号)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县将王洼镇北

。";L畦村集体所有农用地1.4944 公顷(耕地1.4776 公顷)转用为

@';。';建设用地并办理征收手续;另征收集体所有建设用她0.9806 公

""":;卢";"以上土地共计2.475公顷，作为你县2020年第三批次城镇

"二·，··建设用地H"，"""¨

··"你县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，·及时兑

，@@。;";¨⋯现各项补偿安置费用，·为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办理社会养老

⋯·，·保险，确保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不降低。切实做好被征收

、土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安置后，方可办理主她供应手续并动工

，·建设。"""

木次批准征收、转用的土地应按规划和呈报用途使用土地，

·■·

@



不得擅自改变用途，不得用于建设不符合国家及自治区供她政

策和产业政策的项目，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由你县依法审批。工

业、经营性项目用地必须以招标、·拍卖;挂牌方式供给。白批

准之日起，·满两年未动工建设的，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
请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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